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优良桑蚕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加强对桑蚕品种的管理，实现良种布局区域化，促进蚕业生产健康持续发展，根据《农业部蚕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的桑蚕品种审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桑蚕品种是指具有产业应用价值、经济性状稳定的原种和杂交种。

第四条   桑蚕品种审定工作坚持公开、公正、科学、效率的原则，以服务生产为宗旨，促进选育和推广具有推广应用价值、适应我市蚕业生产要求的优良桑蚕品种。

第二章   蚕种专业委员会

第五条  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工作，在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蚕种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办事机构设在重庆市蚕业管理总站内。

 第六条   蚕种专业委员会委员由重庆市蚕业行政主管部门从科研、教学、生产、管理单位的专家中聘任，每届任期五年。

蚕种专业委员会委员由9名或11名人员组成，并设主任委员l名，副主任委员l至2名，秘书1名。

第七条   蚕种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任务与职责：

（一）制定《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标准》；

（二）颁布《重庆市桑蚕品种鉴定工作实施细则》；

（三）对符合审定条件的新品种、改进种、引进种进行审定。 并根据其性状与适应性，提出审定意见；

（四）对投入生产的桑蚕品种发现其主要经济性状下降或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提出重新审定或终止使用的建议。

第三章   申请和受理

第八条  申请桑蚕品种审定的单位或个人（以下简称申请者），直接向蚕种专业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审定的桑蚕品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选育或引进的桑蚕品种； 

（二）与现有主推品种相比有明显特色； 

（三）具有二次以上相同蚕期实验室杂交种正反两种组合的试养、试缫鉴定成绩,主要经济性状优于对照,符合审定标准； 

（四）遗传性状稳定； 

（五）具有适当的名称。

第九条   申请者应在每年11月底以前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格式见附件）：

（一）品种选育经过，包括亲本组合以及亲本血缘、选育方法、谱系资料等；

（二）品种性状、三级蚕种浸酸、冷藏、保护标准及蚕种生产技术要点、一代杂交种饲养技术要点、建议推广区域和季节； 

（三）品种特征标本（蚕卵、卵壳、幼虫体皮、茧、蛹、蛾等5寸彩色照片或实物标本）；

（四）试验繁殖用母种，但自有知识产权品种除外。

第十条  蚕种专业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书后，应当在1个月之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者。 

对符合审定条件的品种，通知申请者在规定时间内交纳审定费和提供鉴定用种。逾期不交纳审定费或者不提供鉴定用蚕种的，视同撤回申请。 

对不符合审定条件的品种，申请者可以在接到通知后2个月内可向蚕种专业委员会陈述意见或补充完善材料，重新申请，逾期未陈述意见的，视同撤回申请；补充完善材料后仍不符合规定的，驳回申请。

第四章   品种鉴定
第十一条  桑蚕品种审定申请受理后，由蚕种专业委员会安排市级鉴定。特殊用途品种除外，办法另定。

第十二条   市级鉴定分为实验室共同鉴定和农村鉴定，鉴定周期均为二年，即两次相同蚕期饲养试验。实验室共同鉴定和农村鉴定两者原则上应同期进行。如第一年试验成绩太差，第二年不再鉴定。

第十三条   市级鉴定试验由蚕种专业委员会在市内选择具有条件的单位承担，实验室鉴定和农村鉴定在4个以上单位同时共同鉴定。

第十四条   市级鉴定工作操作程序按照《重庆市桑蚕品种鉴定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第十五条   鉴定工作结束后，应对鉴定结果及时汇总分析，凡提供的资料，应由提供单位加盖公章。

第五章   审定与公布
第十六条  完成鉴定试验后，鉴定单位应及时形成市级鉴定综合报告（格式如附件二）。

第十七条   蚕种专业委员会负责对参鉴桑蚕品种进行审定，审定时，必须有2/3以上的专业委员会委员到会，会议方为有效。

第十八条  桑蚕品种审定时，根据审定标准，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赞成票数超过与会委员总数 2／3以上的，审定通过。

第十九条  桑蚕品种审定实行回避制度。委员会认为可能影响审定结果公正性的，可以要求有关人员回避。根据需要，申请者可列席会议，介绍品种情况。

第二十条  经蚕种专业委员会审定通过，并报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核准通过的桑蚕品种，由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发给《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合格证书》，由重庆市蚕业行政主管部门在网络上发布公告并报农业部备案。审定公布的品种名称为该品种的通用名称。

第二十一条  审定未通过的品种，由蚕种专业委员会在15日内通知申请者。申请者对审定结果有异议的，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可以向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提出复审。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应在6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并通知申请者。

第二十二条  审定通过的桑蚕品种，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不可克服的缺点，由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研究是否重新审定。对于重新审定不合格的，向重庆市蚕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停止推广的建议。 

第二十三条   对市外引进品种审议的资料要求，原则上参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六章  品种命名和登记

第二十四条  审定合格的桑蚕新品种名称，原则上由选育单位和个人提出建议，由蚕种专业委员会审议定名，报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备案。凡经审定命名的品种，任何单位（个人）无权更改品种名称。
第二十五条   引进品种一般采用原名，如只有品系编号，可征得选育单位（个人）同意后给予定名。国外引进品种， 应由申报审定的单位（个人）报请蚕种专业委员会统一译名。

第二十七条   经蚕种专业委员会审定合格的桑蚕新品种，由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登记、编号，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重庆市蚕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颁布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重庆市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

                                     2014年4月5日

附件一

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申请书

申请单位：

品种名称：

品种类别：

使用蚕期：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申请书》编写提纲
一、品种选育经过（包括亲本组合以及亲本血缘、选育方法、谱系资料等）；

二、实验室杂交种鉴定总结（正反两种以上组合的杂交种、二次以上相同蚕期鉴定）；

三、农村试养推广总结（如没有，可不写）；

四、蚕种试繁总结（如没有，可不写）；

五、品种性状、三级蚕种浸酸标准及蚕种生产技术要点；

六、饲养技术要点、建议推广区域； 

七、品种特征标本（蚕卵、卵壳、幼虫体皮、茧、蛹、蛾等5寸彩色照片或实物标本）。

附件二

《桑蚕品种省级鉴定综合报告》编写提纲

一、参鉴品种、对照；

二、鉴定工作中需要说明的问题；

1、鉴定试验方法

2、试验承担单位

3、鉴定环境

三、分品种评价；

四、鉴定成绩（附表）；

五、综合结论。

附件：各鉴定点的鉴定总结

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标准

一、主要标准

（一）实验室鉴定成绩标准

实验室鉴定成绩标准见表一。

表一    实验室鉴定成绩标准

	审定项目
	审定标准

	1、对四龄蚕健蛹率（％）
	大于对照种。

	2、对四龄蚕万头产茧量(千克)
	大于对照种。

	3、茧丝长（米）
	春用品种大于或等于1300米，夏秋用品种大于或等于1100米。

	4、解舒率（％）
	大于对照种

	5、净度（分）
	大于或等于93分。

	6、鲜茧出丝率（％）
	春用品种大于或等于19%，夏秋用品种大于或等于17%。


注：1、市级鉴定试验对照品种：春用品种为871×872、夏秋用品种为洞庭×碧波；

2、以参试品种的平均成绩作为动态对照成绩，审定时作参考；

3、遇不良气候影响普遍偏低时，鉴定成绩不低于对照。

（二）农村生产鉴定成绩标准

克蚁产茧量高于对照种。

二、辅助标准

实验室鉴定成绩辅助标准见表二。
表二、   实验室鉴定成绩辅助标准
	审定项目
	辅助标准

	1、茧丝纤度
	2.3～3.1d。

	2、纤度均方差
	0.65d以下。

	3、清洁
	98分以上。


三、特殊用途品种鉴定成绩标准

对申报品种的特殊性状、用途进行认定，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重庆市桑蚕品种鉴定工作实施细则
为了切实搞好蚕品种省级鉴定工作,根据《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办法》的规定， 制定本细则。
一、试验基本要求

1、鉴定试验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试验成绩，不得弄虚作假。对照种和参鉴品种由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品审委）鉴定组统一编制密码。

2、春用品种在春季鉴定，夏秋用品种在夏季或秋季鉴定。春季鉴定应按养蚕技术规程控制温度和湿度（即小蚕期温湿度分别为25～27℃、85％左右，大蚕期温湿度分别为23～24℃、65～70％）等环境条件。秋季鉴定原则上采用自然温湿度条件，但温度低于20℃、高于32℃时，室内鉴定应作相应的升温或降温处理。

3、对照品种按《重庆市桑蚕品种审定标准》的规定设置。对照品种由品审委指定的单位生产、提供。对照品种和各参鉴品种要求同时收蚁，全过程的温湿度、桑叶和技术处理等条件力求做到一致。

4、鉴定试验工作要落实专人负责，试验人员以及试缫单位和试缫技术人员等应相对固定。

二、实验室鉴定方法

1、实验室鉴定品种时,鉴定品种、对照品种提供正、反交两种杂交组合形式进行鉴定。鉴定品种每次每个杂交组合由申请单位提供60～80蛾框制蚕种。

2、各承鉴单位每种杂交组合形式收蚁1.5克,1～3龄蚁量育、四龄第24小时至36小时分成4区饲养,每区400头,蚕儿老熟后每区分上2个塑料蔟。蚕、茧期分区调查记载有关数据。

3、盛上蔟６足天采茧，６足天称全区总茧量，分区计算对四龄万头蚕产茧量和结茧率。７足天抽样调查茧质，分区调查茧形、茧色、缩皱、普茧数、半病态茧数、病态茧数、同宫茧数。在普茧中每区随机抽样雌雄各25粒，调查其全茧量、茧层量、计算茧层率。当粒茧平均重（按总茧量计算）与抽样调查的全茧量雌雄平均重，相差0.1克以上的，应重新抽样调查全茧量、茧层量。８足天分区调查死笼茧数，其方法是，用手摇测判定死笼。用手摇测难以判定的,剖茧确定。死蚕、死蛹和半脱皮蚕一律计为死笼，根据死笼数计算对四龄蚕健蛹率。

4、茧质、死笼调查后，选出同宫、穿孔、薄皮、畸形、印烂茧，普茧按杂交组合形式４区合并混匀，再按品种合并混匀烘炕后抽1900粒装袋，在袋内、袋外用标签写明单位、品种、季别、茧粒数，及时送指定点试缫。

5、调查与计算项目

（1）二日实用孵化率；（2）四、五龄及蔟中各种淘汰蚕按《饲育采种调查表》(区片)的项目分别记录；（3）茧量；（4）茧形、茧色、缩皱及公斤茧粒数、普通茧数、半病态茧数、病态茧数、同宫茧数（按蛹计算）；（5）全茧量、茧层量；（6）幼虫体色、斑纹及发育评价。

6、鉴定单位将各项成绩分区填入《重庆市品种室内共同鉴定调查表》，并计算不同杂交组合形式和品种的成绩，对各品种作出全面的综合文字评价；春季鉴定结果于７月底前，秋季鉴定结果于10月底以前寄品审委。

三、农村鉴定方法

1、每对参鉴品种同时在各个基点鉴定。各基点饲养调查数量30～50张，调查饲养农户30～50户，蚕种由申请单位免费提供200-250张，集中冷藏到品审委指定的冷库。参鉴品种以村、社为单位集中发放， 对照品种在相邻村、社集中发放。

2、农村鉴定应与当地大面积生产用种同时出库，鉴定品种和对照品种必须做到同天收蚁。收蚁时，称量必须准确。小蚕共育到三龄饷食后分蚕发放到农户饲养。盛上蔟后６足天采茧调查收茧量。

3、调查与计算项目

（1）蚁量（克）；（2）产茧量（公斤）。

4、每期鉴定结束后，填好《蚕品种农村生产成绩统计表》并附上评语，春用种于７月底前，秋用品种于10月底以前寄品审委。

四、缫丝样茧处理
1、茧质调查结束后，应立即将缫丝样茧进行烘炕。烘炕时，茧粒平摊1.5～2层的厚度。烘炕温度为100→50℃，前40～60分钟用100℃，随后逐渐降低烘炕温度。烘炕时间全程5.5～6小时，待蚕茧彻底冷却后装袋，放在干燥处保护待缫。

2、缫丝样茧在保护、运输等过程中，应严格按技术要求进行。

五、缫丝要求及调查项目
1、煮茧工艺标准。高温渗透温度为98～100℃、低温渗透温度为50～70℃、蒸煮段温度为98～100℃。调整段温度：中水88～96℃、动摇94～98℃、静煮86～96℃、保护55～85℃。桶汤温度为40～60℃。

2、缫丝工艺标准（立缫）。缫丝汤温为40～46℃、索绪汤温为91～93℃、缫丝线速度为40～70m/min、丝鞘长度为13～18cm。

3、缫丝调查项目。茧丝长、解舒丝长、解舒率、茧丝纤度、净度、清洁、上车率、鲜茧出丝率、纤度均方差、粒茧丝量。

附件：1、蚕品种农村生产成绩统计表；

      2、重庆市蚕品种室内共同鉴定调查表；

      3、重庆市桑蚕品种鉴定调查项目及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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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重庆市桑蚕品种鉴定调查项目及计算方法

一、卵期及幼虫期调查

1、实用孵化率（对受精卵而言）

实用孵化率是对受精卵而言。平附种在收蚁前夕，扫除苗蚁，收蚁次日上午10时烘卵，用红墨水点数孵化蚕卵数（即收蚁当日与次日的孵化卵数）。每一品种正反交框制种各调查10蛾；散卵种随机取样各调查1000粒，计算实用孵化率（除五龄一日茧层量保留小数点后三位外，其余一律保留两位，后一位四舍五入）。

实用孵化率（%）=二日孵化卵数（粒）÷调查总卵数（粒）×100

2、龄期经过

记载各龄饷食、止桑、眠中、盛上簇时间，计算5龄及全龄（1～5龄）经过。

3、壮蚕斑纹

在5龄盛食期调查。

4、簇中病蚕数

包括病死蚕、不结茧蚕、裸蛹、吐少量丝但不成茧形的烂死茧蚕。

簇中病蚕率（%）= 簇中病蚕数÷上簇蚕头数×100

二、茧期调查

1、茧形及匀整度

须注明种类（如椭圆、束腰、浅束腰等）与整齐情况（整齐、不齐）。

2、总收茧量

收茧与采茧同时进行。先将蚕茧按普通茧、屑茧、同宫茧分类点数粒数，分别秤准各类茧的重量，三类茧子的合计重量则为该区的总收茧量。调查公斤茧粒数在普通茧中抽取。

3、茧质调查

每个杂交组合随机取样60颗普通茧，剥去茧衣，雌雄各取25颗。并逐区调查普茧数、同宫茧数、病态茧（破风茧、胴切茧、绵茧）、半病态茧数（尖头茧、簿头茧、薄皮茧、特小茧、扁茧、穿头茧、绮形茧）。

全茧量应包括鲜茧构成的所有部分，即茧壳、蜕皮、蚕蛹等，先分别秤雌茧与雄茧各25颗的重量，求得雌茧与雄茧的全茧量后计算雌雄平均全茧量。     

全茧量（克）＝（雌全茧量＋雄全茧量）÷2

茧层量指有缫丝实用价值的茧壳部分（即不包括茧衣、蜕皮等在内），调查方法同全茧量。

茧层量（克）＝（雌茧层量＋雄茧层量）÷2 

茧层率指雌雄平均茧层量占雌雄平均全茧量的百分比：

茧层率（％）=雌雄平均茧层量÷雌雄平均全茧量×100

结茧头数＝普通茧数＋半病态茧数＋同宫茧数（按蛹数计）＋病态茧数

普通茧率（％）＝普通茧数÷结茧头数×100

同宫茧率（％）＝同宫茧数÷结茧头数×100

病态茧率（％）＝病态茧数÷结茧头数×100

半病态茧率（％）＝半病态茧数÷结茧头数×100

4、健蛹头数

同宫茧、屑茧全部剖开调查健蛹数。

普通茧逐粒轻摇每颗茧子，调查健蛹数。如有类似死笼茧的半化蛹、死蛹及死蚕等，就应切开调查确认为死笼（指茧内病蚕、死蚕、病蛹、死蛹、半化蛹、不化蛹、半蜕皮蚕、不蜕皮蚕）。与品种健康性无关的硬化、蝇蛆、刀伤、出血蛹，不应作为死笼头数计算，应按除外蚕处理。

健蛹头数=同宫茧健蛹数＋屑茧健蛹数+普通茧健蛹数

三、综合经济性状

1、四龄蚕头数＝四龄数蚕头数－除外蚕头数

除外蚕头数是指硬化病、蝇蛆病以及非蚕病的机械损伤。

2、对四龄结茧率（%）=结茧头数÷四龄蚕头数×100

3、对四龄健蛹率（%）=健蛹头数÷四龄蚕头数×100 

4、对四龄蚕万头产茧量（公斤）=总收茧量÷四龄蚕头数×10000

四、鲜茧烘干

1、装袋送烘

茧质调查完毕，核对收茧茧质调查无误后，即将每对品种的正交、反交区合并装入1m的纱布袋或网袋，秤准鲜茧净重及数准总粒数，求出普通鲜毛茧粒重，袋内外置挂标签，标明蚕品种名、单位、期别、净重、粒重、粒数、送茧灶或茧站烘干。同宫茧、屑茧、削口茧不要装袋送烘。

2、交送试缫样茧的时间与要求

烘茧后一周内将样茧送省总站指定的丝质鉴定单位进行试缫。样茧数量正反交不得少于1900粒。

3、鲜茧出丝率（%）=一粒茧丝量÷全茧量×普茧率

4、粒茧丝量=茧丝长×茧丝纤度÷9000

